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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司 法 局
沪司复函〔2026〕5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410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刘正东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本市人民陪审员深度参审、

实质参审的意见”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

下：

一、办理概述

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真研究建议内容，充分听

取各区局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答复意见。

二、答复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

法》）相关规定，我国人民陪审员实行选用分离制度，由基层司法行

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对拟任命人民陪审员进行随

机抽选、资格审查、征求意见等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在后续履职过程中，由人民法院

依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和奖

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市司

法行政机关努力践行人民至上的司法理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障

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和有效监督，充分发挥人民陪审

员制度对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作用，取得一定成效。

（一）制度建设——夯实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法治根基

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实施，市司法局积极履行指导监督

职责，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1．健全地方配套制度

联合市高级法院、市公安局制定并印发《上海市人民陪审员选

任实施办法》（沪司规〔2018〕26 号），明确我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工

作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选任程序、资格审查等内容，确保选任

工作有章可循。该办法细化了随机抽选为主体、个人申请和组织推

荐为补充的选任方式，并规定资格审查的联合机制。

探索专家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制定《上海市专家人民陪审员

选任工作方案》，着力提升人民陪审员队伍办理疑难专业案件的能力



和水平。

规范基层人民陪审员资格审查工作。专门制定《居村组织出具

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社区现实表现证明办事指南》，明确资格审查的办

理程序，统一相关表单格式、内容。

2．明确部门协同职责

确立由市司法局负责指导监督、各区司法局会同区人民法院、

区公安分局组织开展选任工作的具体实施机制。指导各区通过专项

工作联络员制度，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间的沟

通联系与协作配合，形成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

3．规范选任工作流程

对选任公告发布、候选人随机抽选、资格审查、公示任命、就

职宣誓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规范，确保选任过程的公开、透明。

（二）选任管理——打造人民“信得过”的陪审员队伍

市司法局指导各区司法局严格依法依规，扎实推进人民陪审员

的选任与管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陪审员“从群众中来”，真正代表

人民、值得群众信赖。目前，全市 16 个区共有人民陪审员 6153 名，

其中随机抽选 4990 名（占比 81.1%）、个人申请 862 名（占比 14%）、

组织推荐 301 名（占比 4.89%）。

1．科学规划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核定选任名额、制定选任计划，

严格选任标准与程序，确保选任工作科学规范。

2．广泛宣传



指导各区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的发布工作，并在市司法局

网站、微信推送《想在上海做人民陪审员吗？赶紧收藏这条！》，对

《上海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实施办法》开展政策解读。依托上海电视

台等新闻媒体对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开展新闻报道，指导各区通过

官方推送、印发海报和宣传单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为人民陪审员

选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3．严格审查

针对选任工作的关键环节与规定流程，我市专门制定“两全两

最”流程图，即“初步审核全覆盖、实地走访全覆盖、资格审查最

严格、随机抽选最公正”，以流程的精细化实现选任的规范化，让整

个选任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在优化资格审查与候选人确定方面，

我市建立由区司法局牵头，会同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联合进行

资格审查的机制。区公安分局负责对候选人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进

行审查；区人民法院负责审查候选人是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区司法局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综合审查，指导司法所组织相关村居进

行走访调查，必要时进行当面考察。

人民陪审员拟任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区人民法院院长提请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民陪审员经任命后，由各区

人民法院会同区司法局组织公开就职宣誓，誓词统一规范，彰显人

民陪审员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

4．规范管理

指导各区司法局会同各基层人民法院对任期内人民陪审员队伍



进行规范管理和动态增补。鼓励各区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如浦

东新区探索建立以街镇为网格的全覆盖管理服务模式，按照人民陪

审员居住地划分网格单元，设立组长负责日常管理，提升管理精细

化水平。浦东、徐汇等区试点建立人民陪审员基层联系点制度，为

人民陪审员深入了解基层、贴近人民群众搭建平台，畅通人民群众

向人民陪审员反映情况的渠道。徐汇区还将人民陪审员基层联系点

与“法治观察点”“立法联系点”等民主民意表达平台以及“三所联

动”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结合，人民陪审员通过定期坐班咨询、走访

基层、收集民意、反映民声，积极拓展群众有序参与治理渠道，向

群众“急难愁盼”“关键小事”和基层治理重难点等方面延伸，有效

赋能基层法治建设。

下一步，我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人民陪

审员选任工作机制，指导区司法局配合各区法院强化人民陪审员履

职考核，注重履职实效，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强化司法公开公

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您再

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上海市司法局

2026 年 5月 12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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